附件1

自然科学研究系列职称申报基本条件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
二、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学风端正，恪守科研诚信，有献身于科学研究事业的精神。
三、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积极参加继续教育。
四、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参加各级别职称评审，除必须达到上述标准条件，还应分别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助理研究员
1.系统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必要的研究方法或实验技术，了解本学科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2.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能够独立撰写研究报告或发表研究论文。（论文或著作的收录日期截止到2019年6月30日）
从事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推广的人员，参与取得实用新型或发明专利，或参与撰写省级（行业）以上技术标准，并颁布实施。
从事科技咨询的人员，形成一定水平的技术咨询报告并被采纳，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
3.能够指导初级研究人员开展工作。
4.相关专业国家认可的硕士研究生，从事本专业科研工作满2年；或者在研究实习员岗位任职满4年。（年限计算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
（二）副研究员
1.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较丰富的研究工作积累，能够创造性地开展研究工作，是本学科领域的学术骨干。
2.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能够撰写较高水平的研究报告或发表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其中，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或著作不少于3篇（部），含1篇及以上核心期刊论文。（论文或著作的收录日期截止到2019年6月30日）
    从事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推广的人员，作为前三名发明人取得发明专利，或作为前三名完成人撰写省级（行业）以上技术标准，并颁布实施。
    从事科技咨询的人员，作为前三名完成人撰写研究报告或咨询报告，被省级以上宏观决策部门采纳。
3.主持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或参与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4.具有指导、培养中级及以下研究人员或研究生的能力。
5.相关专业国家认可的博士研究生，从事本专业科研工作满3年；或在助理研究员岗位任职满5年。（年限计算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

（三）研究员
1.科研工作能力强，研究工作积累深厚，学术造诣深，学科领域活跃度和影响力强，是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2.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能够撰写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或发表较高影响因子的研究论文，其中，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或著作不少于5篇（部），含3篇及以上核心期刊论文。（论文或著作的收录日期截止到2019年6月30日）
从事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推广的人员，作为第一发明人取得发明专利；或作为第一编制人撰写省级（行业）以上技术标准，或作为前三名完成人撰写国家级技术标准，并颁布实施。
从事科技咨询的人员，作为前三名完成人撰写研究报告或咨询报告，被国家宏观决策部门采纳。
3.面向科技前沿、国家战略需求或区域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承担过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4.具有指导、培养副高级及以下研究人员或研究生的能力。
5.在副研究员岗位任职满5年。（年限计算截止到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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